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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州 市 城 乡 建 设 委 员 会 

 

杭建工发〔2020〕33 号 

 

 

关于加强杭州市建筑施工领域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市）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部署要求，现结合省建设厅《关于加强全省建筑施工领

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和 1月 27日市

建委《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

的具体内容，提出以下工作要求，请贯彻落实： 

一、提高认识，坚决打赢“防疫情”攻坚战 

我市建筑工地人员流动性大、来源广泛、组成复杂，居住、

作业等聚集性较强，是防范疫情蔓延扩散的重要对象；加之我市

部分亚运项目工期紧、任务重，复工时间相对集中，增加了防范

疫情的工作量，防疫态势相对严峻。要求区、县（市）建设局要

充分认识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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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全面排查、精准掌握、做好预案、严

防死守，坚决打赢建筑施工领域“防疫情、保平安”攻坚战。 

二、夯实责任，建立健全联防联控机制 

市、区两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督促参建单位，落实主体责

任，建立健全联防联控制度和措施。一是落实施工、监理单位防

疫的主体责任，施工、监理单位是建筑施工领域的防疫主体，必

须落实好项目的防疫各项措施；二是落实建设单位的管控主体责

任，建设单位作为建设工程的组建单位，必须重视防疫措施的落

实，核实施工、监理单位落实防疫措施的情况；三是落实建设行

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市、区两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响应等级，履行部门职责，

严格按照防疫要求，督促各方主体落实防疫措施；四是落实属地

政府的联动责任，各参建单位应积极配合属地政府的防控措施，

一经发现有疑似病例，应及时向属地政府报告。 

三、多措并举，全面部署工地节后复工 

针对建筑工地节后复工人员流动性大、来源广泛、组成复杂，

作业、居住等聚集性较强的特点，要求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严格落实以下防控措施： 

1.严格控制建筑工地开复工时间。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不早于 2月 9日 24时前复工或新开工。 

2.严格落实疫情防范“五个一律”要求。一是施工现场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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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制管理，对工地驻守人员和进入工地的人员、车辆一律排查

登记；二是对所有进入工地人员一律测量体温，发烧、咳嗽等症

状者禁止进入工地；三是现场设置相对独立的医学观察区，对具

有重点疫区居住史或旅行史的人员，以及与上述人员有过密切接

触者，一律按要求做好隔离和医学观察工作；四是出现疑似病例，

工地一律停工，并及时报告属地卫生防疫部门采取措施，妥善处置；

五是对出差到重点疫区的，一律严格管控，尽量减少人员流动。 

3.严格落实开复工工地疫情防范和安全保障措施，做到“五

个不得”。一是项目开复工前，除值班留守人员、检查人员外不

得允许其他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和办公区域；二是工地施工现场、

办公区域、施工设施设备未经消毒杀菌不得复工；三是未经复工

安全检查，未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同意不得复工；四是疫情

未解除前不得组织聚集性活动，疫情防范和安全教育培训宜采用

微信、广播等方式进行；五是发现发烧等疑似病例应立即隔离，

不得进入施工区域、办公区域。 

4.严格落实工地内部环境卫生管理，做到“两严两禁两减

少”。建设工程各方主体要加强工地环境卫生整治，要严格工地

饮食卫生、个人卫生和居住卫生管理，保障饮用、洗漱等热水供

应；要严格做好宿舍、食堂等重点部位的清洁通风和消毒杀菌工

作。要严禁工地区域饲养、宰杀、食用野生动物，通过正规渠道

购买食品物资，全力把好食品安全关；要严禁垃圾偷倒乱倒，做

好垃圾储运、污水处理、沟渠及下水道疏通等工作。要尽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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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区域人员进出，尽量减少工地人员与外界接触。另外，建筑

工地要落实工地防疫物资配备，做好消毒物品、洗涤用品、医疗

口罩、红外体温测量仪等物资保障，避免无防护措施施工作业情

况发生。 

四、全面评估，确保复工条件落实到位 

项目复工前，由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复工条件进行全面

评估，严格审核项目安全生产条件、正常施工条件和防疫防控措

施。评估通过后方可复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1.施工、监理单位项目主要管理人员应于 2月 9日前到岗，

根据各项目的复工需求，按照管理人员优先返岗，其他人员逐步

到位原则，编制用工计划报属地监督机构（见附件 1）；2月 9日

后统筹安排其余人员有序返杭，要对每个员工进行全面排查，每

名返回人员都要建立健康卡（可参照附件 2），并每日上报监督机

构当日返回人员情况（见附件 3）。 

2.各责任主体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检查和防疫措施。安全

生产条件、保障项目正常施工条件和防疫防控措施必须经过施工

单位自查、监理单位复核、建设单位审核后，向属地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提出开复工申请（见附件 4），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接到开复

工申请后，应及时核实，确认符合复工条件后方可复工。 

五、及时报告，做好值守与信息报送工作 

各参建单位要加强疫情应急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制度，

疫情信息每日上报属地监督机构，确保人员、信息无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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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市）建设局和市总站按照“谁监管、谁负责”原

则，做好文件精神传达和数据统计工作，确保数据及时准确，于

每日 16:00 前将日报情况和重要信息报送（见附件 5）至市建委

工程处。 

 

附件：1.杭州市建筑施工领域工地用工计划表 

2.建设项目员工健康情况申报卡（参考） 

3.杭州市在建项目新进（返）杭人员情况表 

4.杭州市建设工程复工申请表 

5.建筑施工领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日报表 

 

 

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0 年 2月 1日 

 

（联系人：杨峰，电话：87020019，邮箱：sjwgc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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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杭州市建筑施工领域工地用工计划表 
 

项目名称：                                                拟开工时间： 

施工（监理）单位名称： 

本项目计划新进（返）杭人员      人，其中管理人员      人，普通工人      人，其他      人。 

批次 工作种类 拟用工人数 计划进场时间 备    注 

管理人员    

普通工人    第一批 

其他人员    

管理人员    

普通工人    第二批 

其他人员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备注：1.本表由施工、监理单位分别填报；2.分包单位人员由总包单位统一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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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建设项目员工健康情况申报卡（参考） 
 

您好！为有效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确保您和他人的健

康，请如实填报您近期的健康状况，非常感谢！ 

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在杭居住地址：        区（市）县        街道（乡镇）        社

区                        （具体门牌号） 

所在项目名称：                                    

所在公司名称：                                    

1.过去 14 天到现在，您是否有以下症状，请在相应的“□”中划

“√”。 

□发热（≥37.3℃）  □咳嗽  □嗓子痛（咽痛）  □胸闷 

□呼吸困难  □恶心呕吐  □腹泻  □其他症状 

□无上述症状 

2.是否是重点疫区（湖北、温州）返杭人员？□是  □否 

3.过去 14天内是否接触有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是  □否 

4.过去 14天内是否有过重点疫区（湖北、温州）的旅居史？ 

□是  □否 

若选择“是”，返杭时间：      月      日 

5.过去 14天内是否与重点疫区地区来杭人员有接触史？ 

□是  □否  若选择“是”，最后接触时间：      月      日 

我已阅读本申报卡所列事项，并确认以上申报内容准确真实。 

 

本人签名：        项目经理（总监）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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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杭州市在建项目新进（返）杭人员情况表 
 

项目名称：                                                报告时间： 

序号 姓名 
是否湖北疫区来杭

（是否武汉来杭） 

是否温州 

地区来杭 

是否可疑 

病例人员 

是否可疑 

病例人员 

是否密切 

接触者 

是否采取 

隔离措施 
备注

1         

2         

3         

4         

本项目部今日新进（返）杭人员    人，其中湖北疫区返杭    人（其中武汉返杭    人）、温州返杭    人，

可疑病例人员    人，密切接触者    人，采取隔离措施    人，确诊病例    人； 

本项目部合计新进（返）杭人员    人，其中湖北疫区返杭    人（其中武汉返杭    人），温州返杭    人，

可疑病例人员    人，密切接触者    人，采取隔离措施    人，确诊病例    人，春节期间留守    人。 

 

备注：1.本表由各项目施工单位统计后报监理单位汇总核实，每日报监督机构； 

2.可疑病例人员是指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相关早期症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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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杭州市建设工程复工申请表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电话  

建设单位  现场负责人  电话  

监理单位  项目总监  电话  

项目 

自检 

情况 

具备复工的条件： 

一、项目安全生产条件 

□安全基础管理是否符合要求； 

□临时用电是否满足要求； 

□安全防护措施是否满足要求； 

□起重设备、施工机具是否符合安全生产条件； 

□深基坑、脚手架、模板工程等危大工程否符合安全生产条件； 

二、保障项目正常施工条件 

□工程建设所需混凝土等原材料来源已落实； 

□工程建设渣土消纳场地、渣土运输队伍已落实到位； 

三、防疫防控措施 

□成立项目经理负责的疫情防控机构，设立专人专岗。 

□严格落实实名制，对每个员工进行全面排查，项目所有人员均建立健康卡 

□现场按要求设置相对独立的医学观察区，用于需临时隔离观察的人员集中单间生

活居住。 

□防疫物品落实到位，项目准备足够的口罩、测温计、消毒液等卫生防疫用品（口

罩、消毒液等储备不少于一周用量）。 

□已排查开工储备人员两周内往来史、接触史。 

□按要求对建设工地实行封闭式管理、做好生活、办公、作业区的消毒工作 

经自查我项目已经满足复工条件。 

 

检查人员：               （项目部公章）项目经理：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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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 

(或区域公司) 

复查意见 

 

检查人员：               （单位公章）主管领导：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复核意见 

□基本符合，具备复工条件。 

□存在隐患，责令限期整改，整改时限至          。 

□限期整改已合格，具备复工条件。 

 

检查人员：               （单位公章）项目总监： 

 

建设单位 

审核意见 

□基本符合，具备复工条件。 

□条件不符合，不同意复工。 

 

检查人员：               （单位公章）建设单位项目代表： 

 

 

年    月    日

监督机构 

审核意见 

 

参建各方已经履行复工前条件的检查、复核和审核职责。 

 

检查人员： 

 

 

年    月    日

备注：1.建筑施工节后复工安全生产工作条件，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加

强建筑施工节后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浙建安办〔2020〕4号）

附表：建筑施工节后复工安全检查表内容进行安全生产条件检查。 

2.本表一式两份，施工企业留存一份现场备查，监督机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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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建筑施工领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日报表 
 

填报部门：               填报日期：          报送人：          联系电话： 

内容 

春节未

停工工

地（个）

留守人

员（含未

开工工

地留守

人员）

（人） 

新开

（复）

工工地

数 

新进

（返）

工地人

员数

湖北新

进（返）

工地人

员（其

中武汉

人数）

温州新

进（返）

工地人

员 

在监项

目数

春节未

停工工

地（个）

留守人

员（含

未开工

工地留

守人

员）

（人）

新开

（复）

工工地

数 

新进

（返）

工地人

员数

湖北籍

新进

（返）工

地人员

（其中

武汉籍

人数）

发现可

疑病例

工地数

（个）

发现可

疑病例

人员

（人）

确诊病

例工地

（个）

发现密

切接触

者（人）

采取隔

离措施

人员

（人）

全面隔

离工地

（个）

每日 

新增 
                  

累计                   

其他

重要

信息 

在建项目数      个。 

备注：本表由监督机构填报，数据截止时间为当日 12 时，上报时间不迟于 16 点。 

 



 

 

 

 

 

 

 

 

 

 

 

 

 

 

 

 

 

 

 

 

 

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2月 1日印发 


